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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统一编号： 11N0024364572026402 

技 术 服 务 合 同  

（2003 版） 

（含技术培训、技术中介） 

   

              项目名称: 日晖六村 37-47 号（单号）等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施工前中后周边房屋监测的合同 

委 托 人:     上海市徐汇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甲 方) 

受 托 人：  乙方：上海房屋质量检测站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上中路 495 号南楼 2002 室 

邮政编号： 

电话：13621708615 

传真： 

联系人：李艳 

开户银行：上海银行徐家汇支行 

账号：31692600005121199 

                   

(乙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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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地点:   上海  省（市）  徐汇  区(县)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合同签订后至检测及监测服务完成止  

上 海 市 科 学 技 术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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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合同双方就 日晖六村 37-47 号（单号）等旧住房成

套改造项目施工前中后周边房屋监测  项目的技术服务（该项目属  / 计划※）经协商一致，签订

本合同。 

一、 ※服务内容、方式和要求： 

为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消除安全隐患，实施日晖六村 37-47 号（单号）等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

项目法人为上海徐房(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拟通过贴扩建加结构性大修的方式进行成套改造。 

项目周边有 9幢房屋，分别为：大木桥路 450 弄 17-21 号、大木桥路 450 弄 16-20 号、大木桥

路 450 弄 22-26 号、日晖六村 35 甲-35 丙、日晖六村 55-57 号、日晖六村 48-50 号、日晖六村 56-58

号、日晖六村 64-66 号、上海市徐汇区老年大学教学楼。 

①周边房屋安全性检测 

项目实施前，为做好周边房屋的保护工作，根据上海市有关规定，对项目周边的房屋进行检测。

本次主要进行旧改房屋周边的房屋的安全性检测（含建筑结构测绘）。 

②周边房屋损坏趋势检测 

项目实施前，为做好周边房屋的保护工作，根据上海市有关规定，对工程周边的房屋进行损坏

趋势检测。本次主要进行工程周边房屋（1）损坏趋势施工前检测；（2）损坏趋势施工中房屋监测；

（3）损坏趋势施工后检测复测。 

③周边房屋自动化监测 

为了解周边房屋施工期间的变形情况，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基坑和桩基工程质量安全管

理的通知》（沪建交联[2012]645 号文）、《地基基础设计标准》（DGJ 08-11-2018）等国家和地

方相关规范及上海市有关规定，拟对该旧住房改造项目邻近房屋实施 24 小时自动化监测，监测周

期暂定 10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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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徐汇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为预算单位，上海徐房（集团）有限公司为实施单位，故

后续由实施主体上海徐房（集团）有限公司与成交单位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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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2） 

二、※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 

1、甲方在现场检测期间负责现场协调，给乙方提供现场检测的便利条件； 

2、其他有利于检测的相关协助工作 

三、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本 合 同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在上海市徐汇区 (地点)履

行。 

本合同的履行方式：  

甲方:  

1. 提供乙方进场检测的便利条件； 

2. 按合同要求及时支付检测技术服务费。 

 

乙方: 

1. 及时组织人员设备进场； 

2. 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及技术要求进行检测及监测； 

3. 及时提交检测报告和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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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3） 

四、验收标准和方式： 

检测及监测工作按国家及上海标准执行，采用检测及监测报告方式验收。 

   技术服务或者技术培训按    /    标准，采用    /  方式验收，由    /  方出具服务或者培训

项目验收证明。 

     本合同服务项目的保证期为     /    ，在保证期内双方权利、义务另行商定。 

五、报酬及其支付方式： 

（一）本项目报酬（服务报酬或培训报酬大写）：贰佰陆拾万零壹仟肆佰叁拾柒元整（¥ 2601437 元）。 

序

号 
检测范围 工作内容 行业指导价 计量 分项总价（元） 

1 日晖六村

37-47 号（单

号）等旧住

房成套改造

项目施工前

中后周边房

屋监测 

周边房屋安全性检测    

2 周边房屋损坏趋势检测    

3 周边房屋自动化监测    

5 总计 / / /  

总报价（大写）：贰佰陆拾万零壹仟肆佰叁拾柒元整。 

（二）本项目中介方活动经费（大写）___/__元，由__/__支付。        

中介方的报酬（大写）_____/_____元，由__/___支付。    

（三）支付方式（采用以下第 ②  种方式）：分期付款 

    ①一次总付：      /   _元，时间：           /           _ 

②分期支付： 

合同签订后，提交发票后支付至合同价款的 30%，即   元；成果报告提交后，提交发票后支付

至合同价款的 80%，即    元；竣工结算审价完成后，由乙方申请，经甲方及财务监理审核通

过后向财政申请支付至结算金额的 95%；审计完后，根据审计结果，由乙方申请，经甲方及财

务监理审核通过后，付清余款。最终结算价不得超出合同金额。 

（以上所有款项经本项目财务监理出具审核意见，向区财政申请支付。） 

③其它方式：/ 

 

服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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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款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一）违反本合同第  / 条约定， / 方应当承担以下违约责任： 

/ 

 

 

（二）违反本合同第  / 条约定， / 方应当承担以下违约责任： 

/ 

 

 

（三）其它： 

/ 

 

 

七、※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当事人双方可以通过和解或者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和解、

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采用以下第   （二）    种方式解决。 

   （一）双方同意由     /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向人民法院起诉，约定 徐汇区 人民法院管辖。 

         ①被告住所地  ②合同履行地  ③合同签订地 

        ④原告住所地  ⑤标的物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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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5） 

 

八、※其它(上述条款未尽事宜，如中介方的权利、义务、服务费及其支付方式、定金、财产抵押、

担保等)： 

1、双方应当对本合同的内容、因履行本合同或在本合同期间获得的或收到的对方的商务、 财务、

技术、产品的信息、用户资料或其他标明保密的文件或信息的内容(简称“保密资料”)保守秘密，

未经信息披露方书面事先同意，不得向本合同以外的任何第三方披露。双方应仅为本合同目的而

复制和使用保密资料。 

2、除非得到另一方的书面许可，甲乙双方均不得将本合同中的内容及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获得的

对方的商业信息向任何第三方泄露。 

3、本保密义务应在本合同期满、解除或终止后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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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6） 

委 
 

托 
 

人
（
甲
方
） 

名称(或姓名) 
上海市徐汇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签章) 

 

 

 

技术合同专用章 

或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委托代理人  (签章) 

联系(经办)人 机构管理员      (签章) 

住所 

(通讯地址) 

漕溪北路 336 号 1 号楼

11 楼 

邮政 

编码 

 

电    话 021-64872222 

开户银行  

帐    号  

受
托
人
（
乙
方
） 

名称(或姓名) 

 乙方：上海房屋质量检测站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上中路 495 号南楼 2002 室 

邮政编号： 

电话：13621708615 

传真： 

联系人：李艳 

开户银行：上海银行徐家汇支行 

账号：31692600005121199 

  (签章)   

 

 

 

技术合同专用章 

或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乙方（签章控件）： 

法定代表人：陈小杰（男） 

      (签章) 

委托代理人     (签章) 

联系(经办)人   李艳                      (签章) 

住所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上中路

495 号南楼 2002 室 

邮政 

编码 

200031 

电    话 13621708615 

开户银行 上海银行徐家汇支行 

帐    号 3169260000512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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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介 

 

方 

名称(或姓名)     (签章)  

 

 

技术合同专用章 

或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委托代理人     (签章) 

联系(经办)人    (签章) 

住所 

(通讯地址) 

 邮政 

编码 

 

电    话  

开户银行  

帐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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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可贴印花税) 

 
一、“合同登记编号”的填写方法： 
合同登记编号由各合同登记处填写。 
二、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 
技术服务合同中包括技术培训合同和技术中介合同。 
技术培训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委托另一方对指定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特定项目的技术指导 
和专业训练所订立的合同。 
技术中介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知识、技术、经验和信息为另一方与第三方订立技术合同进行

联系、介绍、组织工业化开发并对履行合同提供服务所订立的合同。 
三、计划内项目应填写国务院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地、市(县)级计划，

不属于上述计划的项目此栏划(／)表示。 
四、服务内容、方式和要求： 
包括技术服务的特征、标的范围及效益情况；特定技术问题的难度、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具体

的做法、手段、程序以及交付成果的形式。 
属技术培训合同的，此条款填写培训内容和要求，以及培训计划、进度。 
属技术中介合同，此条款填写中介内容和要求。 
五、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 
包括甲方为乙方提供的资料、文件及其它条件，双方协作的具体事项。 
属技术培训合同，此条款填写培训所需必要场地、设施和试验条件，以及当事人各方应当约定提

供和管理有关场地、设施和试验条件的责任。 
六、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了或裁或审的制度，合同当事人一旦选择了仲裁，即放弃向法院

起诉的权利；如果合同当事人选择了诉讼，即放弃仲裁，因此合同当事人应当对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进行约定。 

七、其他： 
合同如果是通过中介机构介绍签订的，应将中介合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如果双方当事人约定定

金、财产抵押担保的，应将给付定金、财产抵押及担保手续的复印件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八、委托代理人签订本合同书的，应出具委托证书。 
九、本合同书中，凡是当事人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在该条款填写的空白处划(／) 

表示。 
十、本合同正本一式肆份。 

 

 

 

 

 

登记机关审查登记栏： 

                     

技术合同登记机关(专用章) 

                            

      经办人：          (签章) 

   

 年    月    日 

http://china.findlaw.cn/data/dydb_52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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